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沁水县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
沁政办发〔2020〕17 号

沁水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印发《沁水县无劳动能力建档立卡贫困户

救助意见》的通知

各乡（镇）人民政府，县人民政府各委、办、局：

《沁水县无劳动能力建档立卡贫困户救助意见》已经县政

府研究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沁水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0 年 4 月 2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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沁水县无劳动能力建档立卡贫困户救助意见

根据《关于组织开展全县脱贫攻坚“问题清零、巩固拓展”

行动的实施方案》（沁脱贫攻坚组〔2020〕4 号）、《沁水县脱

贫攻坚动态清零达标交好大考答卷战行动方案》（沁脱贫攻坚

组〔2020〕5 号）文件要求，结合我县实际，制定本意见。

一、工作目标

对无劳动能力建档立卡贫困户实施动态监测、政策覆盖。

及时将符合救助条件的无劳动能力的建档立卡贫困对象全部纳

入特困人员、农村低保、临时救助、残疾人“两项补贴”等政

策救助范围，实现“问题清零”。

二、工作措施

1.实施特困人员供养。对无劳动能力、无生活来源、无法

定赡养抚养扶养义务人或其法定义务人无履行义务能力的建档

立卡贫困户根据《社会救助暂行办法》（国务院令第 649 号）、

《沁水县民政局关于进一步健全完善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制度的

实施办法》（沁民字〔2018〕153 号）规定，实施特困人员供养

保障。

2.实施农村低保保障。对家庭人均收入低于农村最低生活

保障标准、财产符合相关规定的无劳动能力建档立卡贫困户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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据《社会救助暂行办法》（国务院令第 649 号）、《晋城市民

政局关于印发<晋城市民政局城乡低保工作实施规程（试行）><

晋城市民政局社会救助工作监督检查办法（试行）>的通知》（晋

市民〔2020〕11 号）、《沁水县最低生活保障审核审批办法（试

行）》（沁民字〔2014〕67 号）规定，实施农村低保保障。

3.实施支出型贫困家庭基本生活救助。对因重病、重残、

就学等造成生活困难的无劳动能力建档立卡贫困户根据《晋城

市支出型贫困家庭基本生活救助实施办法》（晋市民〔2017〕

112 号）规定，实施支出型贫困家庭基本生活救助。

4.实施残疾人“两项补贴”。对持有一、二级重度残疾证

和低保家庭中的残疾人根据《晋城市民政局、晋城市财政局、

晋城市人社局、晋城市残联关于贯彻落实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

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制度的实施方案》（晋市民〔2016〕40

号）规定，分别实施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和困难残疾人生活

补贴。

5.实施基本生活救助。对不符合实施特困人员供养、农村

低保保障、支出型贫困家庭基本生活救助、残疾人“两项补贴”

等救助条件的收入来源不稳定、返贫风险较高的其它无劳动能

力建档立卡贫困户，参照县农村低保保障申报审核程序，根据

其家庭基本生活困难情况，给予不高于我县农村低保标准的基

本生活救助（救助对象如果有法定赡养抚养扶养义务人且有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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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义务能力的，要按相关规定计算赡养费），保障其收入稳定。

6.实施临时救助。对经过其它帮扶措施和政策救助后，收

入超过脱贫标准，但家庭生活仍然有困难的无劳动能力建档立

卡贫困户，根据《晋城市民政局 晋城市财政局关于加强和改进

临时救助工作的通知》（晋市民〔2020〕10 号）、《沁水县临

时救助暂行办法》（沁民字〔2017〕54 号）规定，实施临时

救助。

三、资金来源

特困人员供养、农村低保、支出型贫困家庭基本生活救助、

临时救助、基本生活救助由困难群众基本生活救助资金渠道解

决，残疾人补贴由其专项资金渠道解决。

四、责任落实

对无劳动能力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动态清零，坚持分类施策、

精准帮扶。包户党员干部和村委会要帮助符合救助条件的对象

及时提出申请、乡镇及时受理审核、县民政局及时审批并发放

救助资金。县扶贫办随时与县民政局完成数据核对，全县上下

要形成合力共同完成无劳动能力建档立卡贫困户的救助工作。

附件：沁水县无劳动能力建档立卡贫困户救助申请审批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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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沁水县无劳动能力建档立卡贫困户救助申请审批表

编号：

申请户主

（个 人）

姓 名

性别 家庭人口

照片家庭住址 家庭人均收入（元/年）

身份证号

申请类别
基 本 生 活 救 助

联系电话 临 时 救 助

申请救助

理 由
申请人或受委托人签名（盖章）： 年 月 日

申 请 人

承 诺

本人愿意接受村（居）委会、乡镇或县级民政部门对家庭收入、家庭生活状况情况进行调查

核实，并提供真实材料，否则，愿意承担相关责任并主动放弃接受救助的权力。

申请人或受委托人签名（盖章）： 年 月 日

入户调查

情 况

家庭经济状况总体评价：

调查人签字：乡镇 协助调查人：村（居）委

年 月 日

公 示

情 况
无异议 异议简要陈述

乡镇审查审核意见 县民政部门审批意见

经审核：

1.该家庭（个人）符合救助条件，建议给予该家庭（个人）

救助（ ）元或实物（ ）救助。2.上报县级民政部门解

决。3.转（ ）部门解决。

经办人（签字）：

乡镇政府（盖章）

负责人（签字）：

年 月 日

经审核:
该家庭（个人）符合救助条件，同意给予该家

庭（个人）救助（ ）元或实物（ ）救助。

由民政部门负责发放。

审核人（签字）：

（盖章）

负责人（签字）：

年 月 日

备注：1、该表用于无劳动能力建档立卡贫困户因收入来源不稳定，返贫风险较高或经其它帮扶措施和政策

救助后，生活仍然有困难的对象申请救助填报；2、此表一式两份，乡镇、民政局各执一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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沁水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0 年 4月 20 日印发


